营行审〔2022〕290号
关于大石桥市180MW风电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大石桥宝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大石桥市180MW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项目代码：2112-210882-04-01-661701）场址位于大石桥市官屯镇、汤池镇、永安镇、百寨街道、博洛铺镇（具体地点见“报告表”），主要建设内容为风力发电机组、箱式变压器、220kV升压站、场内集电线路、场内道路、办公楼等。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80MW，拟安装38台单机容量为4.65MW的风力发电机组及1台单机容量为3.3MW的风力发电机组，每台机组配置1台35kV的箱式升压变压器；集电线路总长约85km，其中单回线路长约44km，双回线路长约41km；220kV升压站安装1台180MVA主变压器；新建场内道路28.8km，改扩建场内现有道路19.2km。预计项目年上网电量47252万kW·h，等效年利用小时数2625h。项目总投资13262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476万元。
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前提下，从生态环境角度，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行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

1、项目不设置集中施工场地，使用预拌混凝土；严格落实施工场地“六个百分百”措施；施工期扬尘排放执行《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21/2642-2016）要求。

2、选择低噪声施工机械并加强维护和保养，施工现场合理布局，禁止夜间施工，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等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合理规划运输路线，途径村庄等敏感点路段禁止夜间运输，其他时间段途经村庄等敏感点时减速慢行、禁止鸣笛，防止噪声扰民。

3、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合理利用或妥善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运往当地生活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剩余弃土、残土尽量用于平整施工场地，剩余部分运往华能大石桥高坎184MW风电项目回填使用。

4、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排。

（二）落实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

1、升压站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清掏，不外排；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生活垃圾收集后运往当地生活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废蓄电池、废润滑油、废变压器油、箱变事故废油等危险废物须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安全处置；升压站设1座有效容积为50立方米的防渗事故油池预防变压器油泄漏风险，箱式变压器下方设有效容积为3立方米事故油池。

2、升压站应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对产生高噪声的设备采取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同时确保升压站周边居民区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功能要求，防止噪声扰民；优先选用低噪声风力发电设备。

3、严格落实电磁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升压站厂界及周边居民区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限值要求。

（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活动严格限制在用地范围内，不得随意压占、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妥善保存剥离表土并及时回填复垦，防止水土流失。场内道路在施工结束后，新建道路恢复为不大于3.5米宽。风机及箱变区、场内道路、吊装场地、输电线路、升压站等区域及其他永久和临时占地、集中生态建设区须按照“报告表”提出生态恢复或生态补偿措施予以落实，并采取适时补种、日常养护等措施，确保生态恢复效果。

（四）在风力发电机微观选址过程中应对风力发电机安装位置准确核定，风机与附近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目标的距离须满足“报告表”确定的600米噪声和光影防护距离要求，并采取有效的光影影响减缓措施，确保不发生噪声和光影扰民影响。风机防护距离内的居民须在风机开工建设前完成动迁或妥善安置。同时配合地方政府做好项目周边地区规划建设工作，确保不在防护距离内建设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

（五）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 号）等要求，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建立应急队伍，配备相应应急装备和物资，开展应急演练和培训。

三、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保要求。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本项目环保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运行，落实环保“三同时”管理制度，建成后应依法开展环保竣工验收及信息公开。

五、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更时，你公司须重新向具有审批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营口市行政审批局
2022年9月2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市生态环境局，大石桥生态环境分局
营口市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2022年9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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